国家税务总局咸宁市税务局第二稽查局
税务事项通知书
咸税二稽通〔2025〕91号

湖北梵晞纺织有限公司(91421281MA4997UNXW）:
一、事由：我局决定对你单位湖北梵晞纺织有限公司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涉税情况进行检查，需要你单位提供相关资料。
    二、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第五十四条第一款第（三）项“责成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提供与纳税或者代扣代缴、代收代缴税款有关的文件、证明材料和有关资料”，第五十六条“纳税人、扣缴义务人必须接受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的税务检查，如实反映情况，提供有关资料，不得拒绝、隐瞒”。 
三、通知内容：请你单位于2025年11月7日前向我局提供2021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所有账表、业务合同及对应的相关资料，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会计凭证、明细账簿、日记账、相关合同及协议、运输费用凭证、结算清单、收付款记录等。

联 系 人： 周斌 叶发俊
联系电话：13872191987  13508645392
联系地址：赤壁市赤壁大道756号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税务机关（签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10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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